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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予披露交易
認購理財產品

認購事項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九日（交易時段後），江蘇鵬飛（本公司的間
接全資附屬公司）與江蘇銀行訂立江蘇銀行認購協議，以認購認購金額為人民幣
100,000,000元（相當於約112,000,000港元）的理財產品。

上市規則涵義

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.07條計算得出江蘇銀行認購協議項下認購金額的一項適
用百分比率超過5%但低於25%，故江蘇銀行認購協議項下的認購事項構成本公
司的須予披露交易，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.33條的申報及公告規定。

認購事項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九日（交易時段後），江蘇鵬飛（本公司的間
接全資附屬公司）與江蘇銀行訂立江蘇銀行認購協議，以認購認購金額為人民幣
100,000,000元（相當於約112,000,000港元）的理財產品。認購事項由本集團的閒
置資金撥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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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產品相關掛鈎： 掛鈎指標為觀察期內歐元兌美元匯率中間價

(6) 與產品有關的風
險：

各種風險，包括但不限於(i)政策風險；(ii)市場風險；(iii)
流動性風險；(iv)結構性存款不成立風險；(v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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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認購事項的理由及裨益

本集團為資金管理目的作出認購事項，以提升資本使用率，並旨在於不影響本集
團的營運流動資金及資金安全前提下，盡量提高其來自閒置資金的收入，同時將
風險降至最低。認購事項由本集團的閒置資金撥付，且不會影響本公司的營運資
金需求。江蘇銀行理財產品的到期期限相對較短、風險較低且預期收益率將較中
國的商業銀行提供的活期存款利率更高。鑒於上文所述，本公司投資委員會成員




